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提升對身心障礙創業者的協助，爰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四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民眾申請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有關身心障礙身分證明證件、事業體登記及創業年限之規定。（第二點）
二、修正民眾申請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有關補貼年限及補貼金額之規定。（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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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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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息補貼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設籍並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六個月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領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
 (三)具有工作能力及創業意願。
 (四)於本市設立商業、公司登記或取得開(執)業許可登記未滿三年。
 (五)未曾接受政府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其他(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性補助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期間，以申請日回溯計算至事實發生日止。
    申請人以合資名義創業者，應登記為所創事業之負責人。其他出資人若為身心障礙者，並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時，得同時申請利息補貼，但同一合資創業之事業申請人不得超過二人，提出申請或辦妥營業登記後始登記為合資者，不得申請之。
	二、利息補貼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設籍並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六個月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領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者。
 (三)具有工作能力及創業意願。
 (四)創業設立商業、公司登記或取得開(執)業許可登記未滿一年。
 (五)未曾接受政府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其他(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性補助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期間，以申請日回溯計算至事實發生日止。
    申請人以合資名義創業者，應登記為所創事業之負責人。其他出資人若為身心障礙者，並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時，得同時申請利息補貼，但同一合資創業之事業申請人不得超過二人，提出申請或辦妥營業登記後始登記為合資者，不得申請之。
	一、刪除第一項第二款有關身心障礙「手冊」一項，係因應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已完成階段性重新鑑定及換發作業，現行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證件為新制身心障礙「證明」，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於第一項第四款增加「於本市」並修正創業設立年限為三年。係明確說明相關工商登記應於本市，另考量創業第一年尚處摸索階段，經營事業滿一年後，也可能有資金需求而向銀行貸款，為更能敷應申請人資金需求，減輕其貸款利息負擔，故放寬申請人所創事業設立年限至三年。

	四、利息補貼最長以七年為限(自核准日隔月起連續計算，最長以七年為限)，補貼金額以最高年利率百分之六之貸款利息或實際貸款年利率百分之五十之貸款利息，擇優補助。還款年限未達七年或貸款年利率低於百分之六時，依實際還款年限及貸款利率補貼之。
	四、利息補貼最長以五年為限(自核准日隔月起連續計算，最長以五年為限)，補貼金額最高年利率百分之六之貸款利息，還款年限未達五年或貸款年利率低於百分之六時，依實際還款年限及貸款利率補貼之。
	一、修正利息補貼年限，酌予延至七年，係參考銀行法規定，一年以下貸款為短期貸款，一年以上七年以下貸款為中期貸款，將貸款利息補貼年限延長至七年，以協助申請人善用貸款改善、提升所創設事業。
二、補貼金額部分，增列「實際貸款年利率百分之五十之貸款利息」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係考量申請人若申請信用貸款創業，因無抵押品，其年利率上限可達百分之十五，故增加補貼實際貸款年利率百分之五十之貸款利息一項，於核定申請時，擇優補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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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息補貼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設籍並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六個月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領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
  (三)具有工作能力及創業意願。
  (四)於本市設立商業、公司登記或取得開(執)業許可登記未滿三年。
  (五)未曾接受政府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其他(如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性補助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期間，以申請日回溯計算 至事實發生日止。
    申請人以合資名義創業者，應登記為所創事業之負責人。其他出資人若為身心障礙者，並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時，得同時申請利息補貼，但同一合資創業之事業申請人不得超過二人，提出申請或辦妥營業登記後始登記為合資者，不得申請之。
四、利息補貼最長以七年為限(自核准日隔月起連續計算，最長以七年為限)，補貼金額以最高年利率百分之六之貸款利息或實際貸款年利率百分之五十之貸款利息，擇優補助。還款年限未達七年或貸款年利率低於百分之六時，依實際還款年限及貸款利率補貼之。
